关于开展动画电视剧《东方七色花》展播及观后感微文创作大赛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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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中小学：
为广泛传播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蕴含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省委宣传部、省文明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常州广播电视台新北区委宣传统战部、常州创意产业基地联合编创了以“我们的节日”为主题的动画电视剧《东方七色花》。寒假期间将正式推出。为充分发挥优秀文化文艺精品教育作用，扩大传播效应，现决定组织开展《东方七色花》展播及观后感微文大赛。特制定方案如下：
一、活动组织
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、市教育局，常州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。
二、展播平台
江苏优漫卡通卫视、爱奇艺、享去APP（正式播出时间另行告知）。
三、参与对象
全市中小学生。
四、微文主题
讲述中国节日故事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围绕动画电视剧《东方七色花》相关内容，结合个人学习生活实际，表达动画故事带给自己的感受与启发，抒发对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感悟。
五、作品要求
1. 作品必须为原创，不得抄袭，否则视为弃权；
2. 微文文体不限，要求主题鲜明、内容健康、逻辑清楚，字数在200字以内；
3. 参赛者须以个人为单位，并注明作品标题、作者姓名、学校及联系方式。
六、投稿方式及要求
1. 发送作品至邮箱：czwmb0862@163.com。
2. 提交形式为“【《东方七色花》微文】+姓名+学校、班级+手机号码”，便于日常联系；每人限报1篇。
3. 微文标题用黑体二号字，正文为仿宋三号字。
七、活动步骤
1. 启动时间（1月底2月初），主办方下发通知和办法；
2. 微文征集（2月上旬—3月10日），组织发动全市中小学生观看，并创作微文后投稿；
3. 集中评审（3月中旬），主办方邀请专家学者、媒体记者和师生代表对参赛微文进行专业评审。
4. 表彰展示（3月底—4月初），表彰优秀作品，并在媒体刊载。
八、奖项设置
设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若干。
联系人：戴维未，电话：0519-8568086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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